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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国资〔2022〕3 号 
 

   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绩

效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华中科技大学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办法》经 2022

年 6 月 29 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中科技大学 

2022 年 9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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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办法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资产管理，促进资产科学配置、高效使

用和规范处置，进一步提高学校资产管理规范化、科学化、专业

化水平，根据《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

财〔2012〕6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

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教财〔2017〕9 号）和《华中科技大学国有资产

管理办法》（校国资〔2022〕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国有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和使用单位的绩效考

核，适用本办法。 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（以下简称

资产管理绩效考核），是指以资产年度配置计划和决算报告为基

础，依据本办法规定的考核方法和指标，对年度资产的配置、使

用、处置等管理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和客观评价，以确定学校各部

门、各单位资产管理效率和管理目标实现程度的活动。 

第四条  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应当坚持公开透明、客观公正、

严格规范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事业资产管理

绩效考核制度，建立覆盖人员配置、制度建设、资产配置、使用

和处置、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等方面情况的全过程、全方位绩效

考核机制。 

第六条  绩效考核工作按照必须必要原则有序开展。学校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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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按照本办法，对归口管理部门的资产管理绩效

实施综合或专项考核。归口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对使用单位的资

产管理绩效实施综合或专项考核。 

第七条  资产管理绩效考核采取系统问卷填报与综合评定

相结合的方式。各单位通过绩效考核系统如实填报本单位年度资

产管理情况；归口管理部门对各单位填报的数据和材料予以审

核；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及相关专家组成考核工作组，

对归口部门、使用单位资产管理情况进行抽查，综合评定各部门、

各单位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工作。根据绩效考核结果进行综合分

析，总结经验，优化指标。 

第八条 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将考核结果在一定范围

内予以通报，对于好的经验和做法予以肯定和推广，对于存在的

问题要求限期整改。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编制和审批资产配置

计划等工作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九条  各单位经济责任人要强化资产管理的责任意识，认

真组织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工作，不得敷衍推诿、弄虚作假，并按

照整改意见书要求认真整改。资产管理绩效考核结果纳入经济责

任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范畴。 

第十条  对在绩效考核中发现的违反资产管理相关规定，造

成资产损失的，学校将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华中科技大学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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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评办法》（校国资〔2020〕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中科技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年9月9日印发 


